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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依據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為使應用英語系

暨應用外語科(以下簡稱本系)學生，達成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目標，以期學生能銜接未來之

職場，特訂定「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暨應用外語科學生校外實習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日二技、日四技及五專部學生。 

身心障礙、傷病或其他特殊情形需求者，致無法勝任實習工作，得檢附佐證提出申請，並經本

系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改以校內實習、修習課程或其他方式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校外實習，為學生在經由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議認可之實習單位，從事一定實習時

數，並授予實習課程學分。 

四、校外實習單位應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具良好制度與信譽、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辦

法」第條規定，且匹配本系(科)培育目標與課程特色為原則，經本系派員實地瞭解與評估，並

至教育部實習機構查詢系統查詢後，依查詢結果填寫「校外實習合作單位基本資料及評估

表」，送本系實習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始可辦理校外實習並於學生實習報到前，與實習單位

完成實習合約之簽立，並將合約書影本及實習名冊，送交研究發展處備查。 

五、本要點所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應辦理事項，均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辧法第七條規定辧理。 

六、校外實習課程學分及時數，依本校「實習課程實施要點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5條規範之實習

課程類型及對應時數辦理。 

七、校外實習成績考評由實習輔導評量；實習學生應繳交實習心得報告送請實習輔導教師評閱，以

作為成績考評之依據後，由系辦公室存查。 

八、實習期間若因不適應或不適任，應由實習輔導教師辦理輔導，並經系學生實習委員會通過後，

協助轉換到新的實習單位；學生若因故未能完成列為畢業條件之校外實習課程時，將安排學生

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本要點所涉之各項不同性質實習之細則另訂之。 

十、參與校外實習之學生，若有損壞校譽(如違反機構規定、無故曠職等)之情事發生，則依本校

「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辦理。 

 



 

十一、  實習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如遭遇職場性騷擾、霸凌等情事，本系應主動積極介入、回

報、協助並輔導實習學生，同時善盡保護當事人之義務，後續處理依性別工作平等法、性

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規定辦理。 

十二、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發生糾紛或爭議時，應儘速指派實習輔導老師進行調解，與實習機構

主管雙方共同協商處理，處理方式依本校「校外實習爭議事件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十三、為避免學生發生實習職災，確保實習學生安全，實習職災預防、通報及處理機制應依本校
「校外實習職災預防、通報及處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為確保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人身安全保障，實習前協助學生投保大專院校校外實習學生—團

體意外險，經費預算得由本系學年度預算或教育部補助款支出。 

十五、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